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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55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0月8日，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对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万通制药60%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254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4）。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补充完善，但由于

《问询函》涉及事项需要收集大量材料，公司无法在原定的时间内予以回复。公司正加快推

进《问询函》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问询函》回复并公告。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和网站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及网站发布

或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商业城 公告编号：

2018-048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份转让概述

2018年9月26日，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深圳市琪创能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琪创能” )与王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18

年9月27日发布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45号）。

2018年10月15日， 上述转让双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琪创能协议转让给王强的1,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2018年

10月12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二、股份转让前后各方持股对比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深圳市琪创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925,090 8.94% -10,000,000 -5.61% 5,925,090 3.33%

王强 0 0.00% 10,000,000 5.61% 10,000,000 5.61%

三、其他

经公司股东王强和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旅股份” ）书面确

认，王强与深旅股份穿透后实际控制人李自英为母子关系，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2018

年10月15日，深旅股份持有商业城股票1,481,912股，占总股本的0.84%；王强持有商业城

股票10,000,000股，占总股本的5.61%；二者合计持有11,481,912股，占总股本的6.45%。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82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2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10月22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45 闻泰科技 2018/7/23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因工作安排等原因， 公司决定将原定于2018年10月22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延期至2018年11月12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审议事项不变。此次延期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11月12日14点 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8年11月12日

至2018年11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8年7月14日刊登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

四、

其他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时间变更为2018年11月9日， 请于当日下午17:00前与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有关人员联系办理登记手续，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其他会议登记事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8-083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18年9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相关公告。

2018年10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闻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254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并公告披露（公告编号：临2018-08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按照要求逐项认真准备答复工作，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正在与有关方洽商确认,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论证和完

善，并需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意见，故无法在2018年10月16日前完成回复工作，公司申请延期

回复《问询函》。延期回复《问询函》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协调组织相关各方

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抓紧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争取在2018

年10月23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并安排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

召开具体相关事宜。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信息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稳丰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信诚稳丰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表决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18年9月20日起，至

2018年10月14日17：00止（以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2018年10月15日，在本基金的基金

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的表决情况进行了计票，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林奇、公证人员印嘉琪对表决程序进行了公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

行了见证。 本次表决的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9月19日。 本次表决的计票结果如下：

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

份额共1,496,497,454.17份，占2018年9月19日权益登记日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1,

496,544,200.57份的99.9969%。上述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

的）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满足法定会议召开条件，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9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

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cn）刊登《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丰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

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本次议案” )，并由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

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1,496,497,454.17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 同意本次

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基金份额的100％。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各

份额类别基金份额已达到参加大会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各自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表决的费用由基金财产承担，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3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4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

之日起生效。本次表决于2018年10月1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

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三、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方案说明书》，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

理人已就上述审议本基金基金合同修改相关事宜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变更注册。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

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分别修改为《中信保

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中信保诚稳

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356号《关于准予信诚稳丰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准予变更注册。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网站上公布经修改后的上述基金的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修订和更新后的文件将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表决通过的下

一工作日起即2018年10月16日生效。 自2018年10月16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由“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变更为“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自2018年10月16日起《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生效，原《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协议》、《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将自同一日起失效。

敬请投资者详阅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妥善做出投资安排。

四、备查文件

1、《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授

权委托书（样本）》，附件三：《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附件四：《信

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方案说明书》）

2、《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书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之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公 证 书

(2018)沪东证经字第17635号

申请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

法定代表人：张翔燕

委托代理人：赵婧文，女，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二○一八年九月二

十六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和《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申请人

依法于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在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于二○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九月十八日分别发布了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

议案》。 申请人向本处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和公证人员印嘉琪于二○一八年十月十五

日上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

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

授权代表吴岿的监督下，由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代表赵婧文、杜渡进行计票。截至二○一八

年十月十四日十七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1,496,497,454.17份，占二○一八年九月十九日权益登记日信诚稳丰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1,496,544,200.57份的99.9969%,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 大会对《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1,

496,497,454.17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 同意本次议案的

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100％，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对

《关于信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约定，表决结果符合会议议案的通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林奇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稳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信诚稳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表决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

2018年10月14日17：00止（以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2018年10月15日，在本基金的基金

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的表决情况进行了计票，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林奇、公证人员印嘉琪对表决程序进行了公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

行了见证。 本次表决的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9月18日。 本次表决的计票结果如下：

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

份额共1,499,099,618.89份，占2018年9月18日权益登记日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1,

499,116,182.07份的99.9989%。上述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

的）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满足法定会议召开条件，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9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

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cn）刊登《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

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本次议案” )，并由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

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1,499,099,618.89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 同意本次

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基金份额的100％。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各

份额类别基金份额已达到参加大会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各自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表决的费用由基金财产承担，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3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4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

之日起生效。本次表决于2018年10月1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

事项的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三、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方案说明书》，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

理人已就上述审议本基金基金合同修改相关事宜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变更注册。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

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分别修改为《中信保

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中信保诚稳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385号《关于准予信诚稳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准予变更注册。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网站上公布经修改后的上述基金的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修订和更新后的文件将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表决通过的下

一工作日起即2018年10月16日生效。 自2018年10月16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由“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变更为“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自2018年10月16日起《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生效，原《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协议》、《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将自同一日起失效。

敬请投资者详阅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妥善做出投资安排。

四、备查文件

1、《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授

权委托书（样本）》，附件三：《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附件四：《信

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方案说明书》）

2、《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书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公 证 书

(2018)沪东证经字第17634号

申请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

法定代表人：张翔燕

委托代理人：赵婧文，女，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二○一八年九月二

十六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和《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申请人

依法于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在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于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九月十七日分别发布了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

议案》。 申请人向本处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和公证人员印嘉琪于二○一八年十月十五

日上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

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

授权代表刘斓的监督下，由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代表赵婧文、杜渡进行计票。截至二○一八

年十月十四日十七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1,499,099,618.89份，占二○一八年九月十八日权益登记日信诚稳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1,499,116,182.07份的99.9989%,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 大会对《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1,

499,099,618.89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 同意本次议案的

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100％，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对

《关于信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有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约定，表决结果符合会议议案的通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林奇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